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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002531        公告编号：2014-015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欧洲天顺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1、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天顺

风能（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欧洲”或“天顺欧洲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出资2,950万丹麦克朗（以2014年2月13日汇率1丹麦克朗兑人民币 1.1112

计算，合人民币 3,278.04 万元），收购 GARDIT A/S（简称“GARDIT”）和

Anpartsselskabet 位于丹麦埃斯比约(Esbjerg)用于工业产品表面处理工厂的

经营性资产。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天顺欧洲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天顺风能（欧洲）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tan Wind Energy (Europe) A/S； 

2、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2,050万丹麦克朗；  

4、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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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地址：丹麦 DK-6800 Varde； 

6、注册号：34586640； 

7、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风电设备。 

（二）GARDIT 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ARDIT A/S； 

2、注册地址：丹麦 Erik Glippings Vej 6 DK-8800 Viborg； 

3、注册号：34586640。 

（三）Anpartsselskabet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Anpartsselskabet af3. Martsn 2004； 

2、注册地址：丹麦 Erik Glippings Vej 6 DK-8800 Viborg； 

3、注册号：3458664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GARDIT和Anpartsselskabet所属位于丹麦埃斯比约的工

业产品表面处理工厂的经营性资产，天顺欧洲不负责与本次收购资产有关的任何

债务。位于埃斯比约的工厂是目前仍在持续经营的专业从事工业产品表面处理的

企业。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万丹麦克朗） 

1 一、土地 1,500 

2 二、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800 

3 三、设备类固定资产 650 

4 资产合计 2,95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资产账面价值及现场尽责调查的结果为依据，经双方共同协商一

致后确定交易价格为2,950万丹麦克朗，其中土地1,500万丹麦克朗，厂房及建筑

800万丹麦克朗，设备650万丹麦克朗。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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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购总价为2,950万丹麦克朗。 

（二）资金来源 

天顺欧洲以自有资金出资2,950万丹麦克朗。 

（三）支付方式 

在签署本《收购协议》后3天内在支付转让款1,000万丹麦克朗，然后在不迟

于2014年2月18日支付转让款1,950万丹麦克朗。 

（四）资产交付 

资产交付时点为2014年3月1日。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负责人签字并经各方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利于提高天顺欧洲工厂的风塔生产能力，对提升天顺欧洲公司的

盈利能力将产生积极作用。 

本次资产收购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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